
附件 3： 

关于开展“青年绎往昔”佳作演绎活动的通知 

各学院、所团委： 

为纪念五四运动 101 周年，激励引领青年学子弘扬以爱国主义为

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，激发鼓舞团员青年参与基层团支部活动的积极

性，校团委拟于 2020 年 3 月至 4 月在全校范围内组织开展“青年绎

往昔”佳作演绎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    一、参与对象 

    全校各团支部 

 

 二、活动时间 

    2020 年 3 月 23 日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 

 

    三、活动内容 

各团支部组织团员回顾五四运动 101 年以来的爱国主义经典名

篇或影视佳作（包括但不限于诗歌、散文、歌曲、电影等），并挑选

至少一个作品，组织支部成员以云诵读、云合唱、云配音、云表演等

形式完成经典作品片段演绎。 

 

四、活动要求 

各团支部应把握主题，认真组织，积极动员支部成员学习探讨爱



国主义经典作品，发掘发挥团员特长，创意性完成作品云演绎，形成

3-6 分钟的音频或视频，并留存活动中的过程性资料，如聊天记录截

图、评论截图等。其中，音频作品要求为 mp3 格式，在保证主体声音

清晰的前提下适当添加背景音乐；视频作品要求为 mp4 格式，画面清

晰流畅，并在视频中融入团徽、支部 logo 等标识。 

各学院、所团委组织各支部按照要求开展主题活动，对提交的作

品予以审核确认，保证作品质量及独立性，并于 4 月 16 日前以学院

为单位将支部作品、作品登记表及活动照片等材料打包发送至工作邮

箱：sufexlzz@163.com。 

4 月下旬，校团委将组织开展优秀作品评选，并通过“上财青年”

微信公众号对优秀作品进行展示，优秀作品创作团支部将全员获得纪

念品奖励。 

     

    五、活动联系人 

    朱  琪 13918642106 

    常莘童 18717793561 

王熹涵 19904455596 

 联系邮箱：sufexlzz@163.com 

附：《“青年绎往昔”佳作演绎作品登记表》 

 

共青团上海财经大学委员会 
 

2020 年 3 月 23 日 



附： 

 “青年绎往昔”佳作演绎作品登记表 
填表日期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学院  支部名称  

支部书记姓名  支部书记联系方式  

作品名称  

 

 

作

品

简

介 

 

（不少于 600 字，可另附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团

员

感

想 

（不少于 3 人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共青团上海财经大学委员会制表 

 


